
               澳門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保薦生推薦表 

 

(※填表前請先細閱第二頁的流程指引※) 

 

保薦院校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保薦生名單: 

序

號 
報讀課程 保薦生姓名 身份證號碼 所在院系及就讀專業 GPA 或平均成績 

1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

9           

10           

11           

12           

13           

14           

15           

備註：此表可複印使用。 

 

 

保薦學校簽章：  

（負責人簽名加蓋單位印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此部份由澳科大職員填寫 

收件人:________________ 

收件日期:______________ 

Remark: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 



合作院校保薦應屆本科畢業生報讀澳門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課程流程： 

 

 

 

二、申請人須在 2016年 11月 15日至 12月 19日期間，於澳門科技大學網上報名系統 

(https://oas.must.edu.mo/admission/ ) 進行報名登記。報名帳戶登記成功后，申請人將獲分

配一組 8位數的登入編號,即: 使用者名稱 (M17XXXXX)。 

一、申請人應先詳閱本大學最新的《全日制碩士研究生招生簡章（中國內地申請人適  

用）》，並於報名前確認符合相關入學資格。 

(備註: 保薦生必須為應屆本科畢業生。) 

 

三、申請人根據網上報名系統的指示，填妥報名資料，並提交網上申請。網上申請提交成

功後，申請人必須於 2016 年 12月 19日前上載報名文件電子檔 (相關報名文件無須再郵寄

至研究生院)，才能完成整個報名程序。 

(備註: 保薦生無須繳交報名費，本大學研究生院將於確認申請人符合保薦資格後，予以豁免報名費) 

 

五、保薦院校於 2016年 12月 28日前填妥《澳門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保薦推薦表》簽字

蓋章後，連同保薦生的成績單之電子檔電郵（sgsad@must.edu.mo）至研究生院，并將 

原件寄回澳門科技大學研究生院，地址: 澳門氹仔偉龍馬路澳門科技大學 N座圖書館大樓

N412室，電話: 00853-88972262。 

(備註: 成績單中必須註明保薦生的學業總平均分或平均積點。) 

四、申請人須自行向就讀院校負責單位申請保薦資格，保薦院校於收到申請後，應先審核

其是否符合報讀及保薦資格。 

六、澳門科技大學研究生院收到保薦名單後，將於十個工作天內完成初審，初審成功後，

申請人將獲得正式的申請編號 (1709APXX-XXXXX)，保薦程序完成，申請人等待入學面

試通知。 

http://www.must.edu.mo/cn/gso/zsxx/application
https://oas.must.edu.mo/admission/index.htm

